
情侶夫妻合資買房只登記對方名下 教你三招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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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持有共同登記。 (圖片來源：pixabay) 圖／樂屋網 提供 
先說結論，無論是家人共住需求或朋友投資考量，合資購屋採共同持有的方式，

最有保障，也最公平；還有預告登記、借名登記、抵押權設定等 3 招可以保障共

同出資者的權益；若是夫妻買房，還會因財產制度產生不同變化。以下讓樂屋網

來替大家細說分明，讓你不管遇到什麼狀況，都有解方！  

▌█ 夫妻情侶合資買房夫妻情侶合資買房夫妻情侶合資買房夫妻情侶合資買房    共同登記最公平也最安心共同登記最公平也最安心共同登記最公平也最安心共同登記最公平也最安心  

年輕人起心動念要買房，可能因為房價過高，預算不足，而選擇跟另一半合資。

為了避免將來感情生變而延伸產權糾紛，樂屋網還是建議採取共同登記的方式處

理，其中又可分公同共有、分別共有 2 種方式。  

►公同共有  

雙方都有完整的所有權，處分產權需雙方同意，謄本上會記載共有人姓名。  

►分別共有  

雙方各自持有產權的一部分，謄本上除了記載共有人姓名，還會標註各自持分比

例，倘若未來關係生變，對產權想法不同，雙方還是可以自由處理自己持有的產

權。  

▌█ 共同登記的兩個小問題共同登記的兩個小問題共同登記的兩個小問題共同登記的兩個小問題  

不過，採取共同登記還會延伸出兩個小問題：  

◆借款人只能擇一  

房子可以共同登記，但無法「共同貸款」；銀行一般不承辦產權不完整的房屋貸

款，此時會建議由經濟條件較好的一方當「借款人」，另一方當「連帶保證人」，

除了能有比較好的房貸條件，也可以共同承擔貸款責任。  

◆稅務問題  

共同持有的稅務也是共同分擔，除了地價稅稅單會變成 2 份，行政程序也會變 2

倍，需要各自辦理自用住宅稅率等等，萬一將來房子轉手，想使用土地增值稅一

生一次 10％的優惠稅率來節稅，等於 2 人的機會都得用上，相對可惜。  



不過若是情侶先合資買房，先登記其中一人名下，將來成為夫妻後，婚前獨自持

有的不動產，婚後會變成共同持有嗎？萬一關係生變要離婚，其中一方持有的不

動產，會分配給另一方嗎？這邊就要看夫妻雙方採用何種財產制度了。  

▌█ 夫妻財產制有夫妻財產制有夫妻財產制有夫妻財產制有 3 種種種種    全台全台全台全台 9 成夫妻都選同一種成夫妻都選同一種成夫妻都選同一種成夫妻都選同一種  

夫妻財產制度分為最常見，不須特別約定的法定財產制，以及需要特別約定的分

別財產制和共同財產制，共 3 種類型。  

一、法定財產制  

夫妻財產分為婚前、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保有；若是婚後取得，且無法釐清是

誰所有的財產，才會推定夫妻共有。由於台灣大約有 9 成的夫妻，不會在婚前特

別約定財產制度，《民法》第 1005 條規定，如果夫妻沒有特別訂立其他財產制，

會直接以「法定財產制」作為夫妻財產制。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在此制度下，雙方財產原則上仍各自保有，但因為此制度規範雙方需共同負擔婚

後的家庭生活費，倘若離婚，會以雙方婚後財產的差額，雙方各取一半，此即「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假設春嬌和志明結婚，春嬌婚後取得的財產有 1000 萬，

志明有 600 萬，兩人離婚，雙方財產差額 400 萬元，此時志明就可以跟春嬌請求

分配 200 萬元。  

若雙方採用此方式，不動產取得的時間點就很重要，如果婚前購入，基本上屬於

各自保有，但如果是婚後購得，倘若離婚，產權就可能被納入剩餘財產來進行分

配。  

二、約定財產制  

由雙方填妥書面契約，並向法院聲請辦理；其中又有分別財產制、共有財產制 2

種制度。  

►分別財產制  

民法第 1044 條規定，夫妻各保有其財產的所有權，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

分，債務也各自分擔，基本上跟法定財產制相同，最大的差異是，婚姻關係消滅

時，沒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倘若離婚，另一方無法透過財產分配權來獲

取不動產。  

►共同財產制  

民法第 1031 條規定，夫妻婚後財產及所得，除了個人的「特有財產」外，其餘

都合併為共同財產，不論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都屬於夫妻公同共有。如同最前



面提到的，公同共有產權時，處分需獲對方同意。在這個財產制度下，倘若離婚，

雙方將各得財產一半，等於離婚會各獲得一半產權。  

由此可知，即便是夫妻各自獨立持有的不動產，選擇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

的確有機會分配、處分不動產，但狀況可能較為複雜，甚至要訴諸法律途徑；共

同登記仍是最保險的做法，但如果還是因長輩的壓力或種種考量，堅持將不動產

登記在其中一人名下，那我們就來進一步思考，對合資的另一人，還有什麼保障

的方法？  

▌█ 合資買房但登記對方名下合資買房但登記對方名下合資買房但登記對方名下合資買房但登記對方名下    三招保障共同出資者權益三招保障共同出資者權益三招保障共同出資者權益三招保障共同出資者權益  

為了避免將來產權處分糾紛，可考慮使用預告登記、借名登記、抵押權設定等方

式，來保障另一人的權益。  

►預告登記  

把房產登記在 A 名下，但在所有權設定時預告登記給 B，等於將來處分房產，就

只能移轉給 B，將來 A 如果要處分產權，就須經過 B 的同意，無法私自抵押、贈

與不動產給他人；不過，由於預告登記無法對抗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最

好將 A 的財務管理與債務問題一併納入考量。  

►借名登記  

房產登記在 A 名下，將來 A 要處分時，B 出示相關繳款的收據，證明自己有出資

支付房款，只是借名登記給 A；這部分後續如果 A 無法順利舉證，也有可能最後

不動產無法請求返還，或被視為贈與，甚至必須循法律途徑解決，風險較高，因

此一般不建議採取此法。  

►抵押權設定  

房產登記在 A 名下，但抵押權設定給 B，讓 B 成為僅次於銀行的第二順位債權

人，當 A 要處分產權時，B 同樣受償，不過一來 B 其實還是無法反對 B 處分不動

產，二來這種方式要繳納房屋總價的千分之一的行政規費給地政事務所，成本較

高。  

▌█ 綜整結論綜整結論綜整結論綜整結論    合資買房這樣做最安心合資買房這樣做最安心合資買房這樣做最安心合資買房這樣做最安心  

看到這邊是否已經暈頭轉向？最後，樂屋網替大家簡單歸納統整一下，合資買房，

採取共同登記的分別共有，標註各自持分比例，對雙方最有保障；若堅持房產只

登記在一人名下，可採取預告登記來保障另一人的權益；若是夫妻關係，婚後採

法定財產制、共同財產制，萬一將來離婚，才能獲得產權分配的權利。  

資料來源：法律百科、各地方政府地政局  

 


